
 

 

中 国 交 通 教 育 研 究 会 

职 业 教 育 分 会 文 件 
交职教研[2016]7 号 

关于组织申报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

2016-2018 年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近日，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发布了《关于组织申报中国交通教育研

究会 2016-2018 年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》（交教研字〔2016〕4 号）。

根据通知的安排和要求，职业教育分会现开始组织本次课题的申报工作，

请各会员单位积极组织申报。现将课题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、一般课题申报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重点课题申报

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，

须有两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 

2、课题申报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

研究任务，负责课题的组织与实施。课题申报的选题应围绕高等职业教

育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设计，题目自拟。 

3、每位申报者只能申报一个课题。 

4、正在承担中交教研会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在结题前，不得申请新的

课题。 

5、请各单位认真组织，择优推荐，并将《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

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，一式四份）及《中国交通教育研究

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16 年 6月 10 日前

统一报送至职业教育分会，同时将申请书及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

zjfh@ntsc.edu.cn。 



 

 

6、申报课题每项需交评审费 100 元，作为专家评审组评审费。评审

费可通过邮局汇款，也可通过银行转账，由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统一开

具发票（开票具体事宜可与中交教研会直接联系）。汇款用途请注明：“评

审费、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”（银行转帐：收款单位：中国交通教育研究

会，账号：110060194010149289085，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东单支行。

邮局汇款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甲 240 号通联大厦 1204 室 中国交通教

育研究会秘书处收 邮政编码：100029） 

联 系 人：范可旭 

联系电话：0513—85960874 

联系地址：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 185 号， 

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 

邮    编：226010 

 

附件：1、《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》 

2、《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汇总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职业教育分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30 日 

 

 


